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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制度项下的规章“大扫除” 

 

自 2013 年末《公司法》修订开始，近两年来，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立法举措，旨在对现有法律体

系更新，以期实现资本制度改革的目的。为深化这些改革，商务部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颁布了《关

于修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》（商务部令 2015 年第 2 号，下称“《修改决定》”），对共计

二十九个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有关注册资本最低限额、出资期限、首次出资比例、验资、年检等

内容进行清理。其中，外商投资相关规定是本次清理的重点之一。 

一、 《修改决定》出台背景：注册资本制度的简化过程 

2013 年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进行修订（“《公司法修订》”）后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

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，对于所有公司而言，以下要求已经不复存在： 

1. 在公司成立时必须缴付至少 20%的注册资本（如果是外商投资企业（“外资企业”），则必须在

成立之日起 90 天内缴付注册资本的 15%），剩余部分应在成立两年内缴足（投资公司可在五

年内缴足）； 

2. 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；和(c)现金出资的最低比例。 

不久以后，2014 年 2 月 7 日，国务院发布了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

知》（国发[2014]7 号）（“《改革方案》”），对《公司法修订》所要求的改革要点从登记角度予以落

实。《改革方案》以政策纲要的形式，要求对登记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，内容涉及各类市场参与者，

如公司（包括外资企业）、个体工商户、合伙企业、非公司制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。 

就同一目标，2014 年 2 月 19 日，国务院又发布了《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

定》（国务院 2014 年第 648 号）（“《648 号决定》”）。《648 号决定》修改了八部行政法规中与《公

司法修订》和《改革方案》不符的条款，并废止了两部专门针对外资企业出资的行政法规。 

2015 年 5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又出台了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落实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15〕14 号）（“《加快落实的通知》”）。虽然《加快落实的通知》并

未对外界公开，但作为《修改决定》的制定和发布依据，也促成了《修改决定》的制定和出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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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修订重点：外商投资领域相关修订 

《修改决定》的重点之一，是对涉及外商投资领域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。在 29 项

被修改的文件中外商投资相关就占了 16 条。这 16 项规定有些不针对具体行业，普遍适用于外商投

资，有些则针对特定领域的外商投资。重点内容总结如下： 

序号 规定名称 修改内容 

1 《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

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，1995 

 

1. 取消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为人民

币 3 千万元的限制，取消外国股东持股比例不得

低于 25%的限制 

2. 取消发起人应在批准证书颁发之日起 90 日内缴足

认购股份的限制 

2 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

行规定》，2000 

1. 取消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缴清后方可投资的规

定 

2. 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

净资产 50%的规定 

3 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

规定》， 2001 

取消投资者缴清出资、提供合作条件且实际开始生

产、经营之前公司之间不得合并、分立的规定 

4 《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

定》，2003 

1. 取消非法人制创投企业投资者认缴出资总额最低

限额 1000 万美元、公司制创投企业投资者认缴资

本总额最低限额 500 万美元的限制 

2. 取消投资者最低认缴出资额不得低于 100 万美元、

最长认缴期限不超过 5 年的限制 

3. 取消投资者在创投企业存续期内一般不得减少其

认缴出资额的限制 

4. 删除关于联合年检材料的要求 

5 《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》，

2003 

对已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申请增设店铺的

情形，取消联合年检合格且注册资本全部缴清的条

件限制 

6 《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非商业企业

增加分销经营范围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，2005  

删除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的内容及要求 

7 《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

规定》，2004 

 

1. 外商投资性公司可以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

公司形式设立 

2. 取消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3000 万美元的

设立条件 

3. 删除设立申请时需提交所投资公司验资报告的要

求 

4. 删除出资应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年内全部缴

清的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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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规定名称 修改内容 

5. 删除关于联合年检材料的要求。 

8 《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

补充规定》，2006 

 

1. 删除外国投资者以其人民币合法收益作为出资时

应提交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、税务凭证等的要

求 

2. 删除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两年内出资应不低于

三千万美元，剩余出资应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五

年内缴清的要求 

9 《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》， 

2005 

删除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0 万美元的要求 

10 《商务部关于涉及外商投资企业股

权出资的暂行规定》，2012 

1. 取消股权企业注册资本未缴足、未通过外商投资企

业联合年检的，其股权不得用于出资的限制 

2. 取消股权出资金额和其他非货币出资金额之和不

得高于被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 70%的限制 

3. 删除申请股权投资需提交联合年检报告的内容 

三、 对于外商投资的影响：欢迎，但仍未完待续 

其实，《改革方案》早已明确规定，除其附件明确列明“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”

外，其余未被限制的行业和公司均应根据《改革方案》实行认缴制，并且除了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务

院明确规定外，所有公司都不应再有最低注册资本要求。然而，受限于众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，

前述改革的实行并不全面。虽然《648 号决定》废止了两部专门规定外资企业出资的行政法规，并修

改了三资企业法的实施条例，但在较低层级的规章制度中仍保留有大量关于外资注册资本最低额、出

资期限等方面的规定。此次《修改决定》，在部门规章层面上清理了相关要求和限制，为认缴制的实

施扫除了法律体系中的内部障碍。 

从《公司法修订》到近日出台的《修改决定》，中国法律体制正在向外国投资者更加熟悉的市场

体系转变，这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无疑令人鼓舞。外国投资者将掌握更大的灵活性，从而可以采取与

在其他法域中已习惯方式相类似的方式设计企业资本结构。然而，旧的注册资本要求仍有残留，亟待

进一步行动。例如，在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中，外国投资者增资现有非外商投资公司或者

通过收购境内资产设立外资企业时仍应遵守法定的资本出资时间表。虽然有些地区如北京基于注册

资本制度改革已不再适用这些规定，但其他地方主管机关仍在按照条文操作。我们期待这些规定后续

也将被取消。 

《修改决定》经工商总局、外汇局、证监会、税务总局等多个部局同意，由商务部发布，体现了

各部门对实现公司法改革目标的协同努力。但正如上文提及，现行规定中仍有与注册资本改革相悖的

规定存在。我们期待对这些未决问题将通过后续立法举措尽快解决。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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